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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05       证券简称：G 四环药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6-027 

 

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日前公司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四笔尚未公开披露的对外担保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为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： 

1、担保情况概述： 

2002 年 9 月公司与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，为武汉海特生物

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武汉海特）向该行申请的三年期 4000 万元贷款提

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为两年。2005 年 7 月公司与兴业

银行武汉分行签订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武汉海特向该行自 2005 年 7 月 28 日

至 2007 年 7 月 28 日期间发生的，金额在 2000 万元额度内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

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截止公告日，该公司实际贷款 1480 万元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武汉海特于 1992 年 4 月 8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：

生物药品（注射用神经生长因子冻干粉针剂、注射用抗乙肝转移因子冻干粉针

剂）、冻干粉针剂、小容量注射剂生产、销售。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

额 20,725 万元，净资产 12,223 万元，负债 8,502 万元。 

本公司与武汉海特无关联关系。 

3、审批程序 

以上两笔担保分别经公司2002年 9月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05年 7月

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4、担保目前情况及公司止损失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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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该公司正在就以上贷款与银行办理担保资产置换手续，即以该公司土

地、厂房抵押担保，目前正在办理资产评估等相关手续，手续办理完毕后本公司

担保责任自动失效。 

二、为上海数缘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： 

1、担保情况概述： 

2004 年 3 月公司与上海银行营业部签订《借款保证合同》，为上海数缘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数缘）向该行申请的九个月期 64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，

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为两年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上海数缘成立于 1995 年 9 月 6 日，注册资本 12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互联网

信息服务，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和销售及售后服务，计算机及网络安装、系统集

成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

总额 27,622,941.65 元，净资产 20,511,077.28 元，负债 7,111,864.37 元。 

本公司与上海数缘科技无关联关系。 

3、审批程序： 

以上担保经公司 2004 年 3 月 1 日的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4、担保目前情况： 

目前该笔贷款已到期，上海数缘未如期偿还，2006 年 6 月 12 日上海银行向

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讼情况如下： 

原告：上海银行；第一被告：上海数缘；第二被告：上海光大恒创企业发展

有限公司；第三被告：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。诉讼要求：要求上海数缘归还本

金 640 万及利息 226198.09 元，并要求上海光大恒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我公司

承担连带责任，目前双方正在协商之中，判决未下。 

5、公司止损失措施： 

公司与上海数缘签订反担保协议，该公司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为我公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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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担保。 

三、为北京武华缆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： 

1、担保情况概述： 

2004 年 8 月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，为北京武

华缆经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武华缆）向该行申请的一年期 3900 万元

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两年。 

2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： 

北京武华缆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。经营范

围：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，不得经营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

规定应经许可的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。 

本公司与北京武华缆无关联关系。 

3、审批程序： 

该笔担保经公司 2004 年 8 月 25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4、贷款目前情况： 

目前该笔贷款已到期，北京武华缆未如期偿还，中国建设银行向北京市第二

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2006 年 4 月 18 日，我公司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，判决

情况如下：北京武华缆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00万元及利息，

四环药业承担连带责任。根据北京武华缆与我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协议，北京武华

缆以其全部资产为我公司提供反担保，此项担保未对我公司造成损失。 

四、上述担保合计 10,020 万元，公司对此未提取预计负债，公司董事会对

未能及时披露上述信息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，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

度的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 

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06 年 8 月 12 日 


